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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06执3821号
方哲：本院执行的（2017）浙0106执3821号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6执382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2020年1
月8日杭州安兴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杭安兴旧车鉴评 SF（2019）第 HZ-154 号评估报告
书。本院（2017）浙0106执38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拍卖被执行人方哲名下浙A5CS06牌汽车；杭安兴旧
车鉴评 SF（2019）第 HZ-154 号评估报告评估结论：
浙A5CS06牌旧机动车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
民币23686元。上述裁定书及评估报告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
报告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天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510号

浙江爱秀星艺影视有限公司、浙江厚道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波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512号

浙江厚道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爱秀星

艺影视有限公司、浙江厚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常成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1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448号

杭州爱上租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春
飞诉被告杭州爱上租科技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7日，举证期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0年6月24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609号

许海兵、芦玲玲：本院受理原告娄明省、李彬彬
与被告许云友、梁小芬、许海兵、芦玲玲、第三人中国
建设银行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91民初1609
号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
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757号
杭州心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

宇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191 民初 2757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6210号

何成彩：本院对原告石章喜与被告何成彩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303民初6210号民事判决书与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834号

王丹：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莎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

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9130号

王其照：本院受理原告刘根才与被告王其照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913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9234号

王正义：本院受理原告王刚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923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899号

陶三蔡：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锋与被告陶
三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审理阶
段告知书（系列）、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
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
6月22日下午14时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
民法院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002号

洪佳福、王丽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摇摆哥鞋
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洪佳福、王丽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审
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0年6月3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5081号

南君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南君也、张文雷、陈鹏程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5081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
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84号之一

2018年9月7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莘塍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信燕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燕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
接受指定后，债务人未向管理人移交任何证照、印
章、账册等资料或财产。管理人通过调查未发现信
燕公司名下有房产、土地、商标、专利等其他财产。
目前信燕公司可供清偿的破产财产为0元，实际发生
的破产费用为1970元，破产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故请求本院宣告信燕公司破产并终结信燕
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的请求符
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2020年3月

26日裁定宣告信燕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27民初581号

张招乡、卢大勇、高茹梦：本院受理原
告沈爱国与被告河南中融凯秦汽配城开
发有限公司、林时蒙、张招乡、卢大勇及第
三人姬文君、高茹梦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
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7月10日15
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为妥善处理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债权债务问题，加快推进学校
重组工作，依照现行法律和相关政策规定，经学校理事会讨论决定，
自即日起成立学校清算组，对学校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理。请债权
人于2020年4月15日前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地址:丽水市北苑路国际
财富大厦12楼A座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尹芙蓉，联系电
话:13575394909。 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

2020年4月7日

关于成立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
财务清算组的公告

仲裁公告
嘉兴市汉嘉工艺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徐从明等7人诉你单

位劳动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
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2019]第262号仲裁
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徐从明等7人2019年
6月至7月拖欠的工资共计28866.00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4月7日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CE-
BAMC-ZJ-B-2020-002-01），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8198363、13906645595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星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7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
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债权银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浙江金善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铧淳塑料有限公司

浙江嘉泰塑粉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9年12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杭投嘉一贷字20171030第001号

平银杭投嘉一贷字20170904第001号

平银杭投嘉一贷字20171218第002号

本金

2780

1450

1000

欠息

369.96

195.76

84.20

垫付费用

9.84

6.20

4.69

担保人

李冬燕、胡晓亮、周海鹏、浙江铧淳塑料有限公司、浙江嘉泰塑粉有限公司

蒋小飞、黄心丹、浙江嘉泰塑粉有限公司、浙江金善印染有限公司、浙江华人电气科技有限公司、铧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高丐星、蒋小燕、浙江金善印染有限公司、浙江铧淳塑料有限公司、浙江华人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义乌市成效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义乌市成效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0年3月11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整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
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0】年【4】月【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债权详细
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
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宋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92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 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7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义乌市成效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世恒商贸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

舟山

债权本金

869.20

1150.00

2019.20

利息

267.27

318.70

585.97

担保情况

义乌市富丽达制袜有限公司、丁国富、丁苏园、陈津祥、陈爱青、陈耀、楼爱萍

舟山市定海聚兴装饰有限公司、舟山市坤融贸易有限公司、邵朝晖、陈捷

抵押情况

抵押物为义乌市秀禾小区18幢1单元102室个人住宅

抵押物1为刘雅芬的位于舟山市定海区芙蓉洲路106号的商业用房。抵押物2为邵朝辉的位于舟山市定海区贺家塘33号的个人
住宅

浙江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市群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市群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合同，浙江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永康市群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永康市群利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等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永康市群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永康市群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或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市群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020年4月7日

序号

1

利息计算截止日2017年11月5日，此后金额按照相关协议或生效裁判文书计算

上列金额以人民法院确权为准，无判决书的以债权银行与义务人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债务人

浙江滨海活塞有限公司

本金

19992842.36

欠息

542153.41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飞越铜业有限公司，吴留香、李世清；抵押人：永康市前黄有色铸造厂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瑞教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包
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截止处置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瑞教集团有限公司债权
总额为2412.89万元。担保人：瑞教集团有限公司（抵押）、温州天成
纺织有限公司（保证）、陈瑞教（保证）。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
式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

担保人，请你们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
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7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销公告
杭州求是专修学校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通讯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580号
昆仑大厦 2 号楼 101；联系人：周继胜；邮箱：
tsg1971@163.com；联系电话：057185174278]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杭州求是专修学校清算组
2020年4月7日


